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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建管〔2024〕33 号

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年度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巡查上半年工作

情况通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《上海市

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切实提高项目

参建各方质量安全主体责任，闵行区建管委坚持“双随机一

公开”和重点检查内容清单等制度，强化检查深度和问题处

置力度，认真开展建筑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工作。上半年情况

通报如下：

一、巡查基本情况

上半年工程巡查工作从 3 月份起始，先后开展复工复产

暨务工人员健康管理专项检查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

动、日常巡查、指定项目巡查，共巡查在建建筑工程 18 个，

总建筑面积 145.7 万平方米，总工程造价 78.1 亿元，涉及

建设单位 18 家、施工总承包单位 18 家、监理单位 14 家。

委托第三方专业单位协同抽查塔机 9 台、升降机 2 台、吊篮

6 台。另配合市级部门工程巡查 1 个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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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处置情况

行政措施单：开具整改通知单 17 份，开具率 94%；开具

局部暂缓施工指令书 9 份、暂停施工指令书 3 份，两者合计

开具率 66%。累计责令整改问题 209 条（质量 40 条、安全

77 条、市场行为 54 条、大型机械 30 条、文明施工 4 条）。

行政处罚：实施行政处罚 15 起，其中处罚参建单位 5

起、处罚相关责任人 10 起，处罚率 83%。

项目负责人记分：项目经理（负责人）记分 10 人次 24

分，总监理工程师记分 4 人次 6 分，合计记分率 77%。

市级巡查处置：市级工程巡查个项目，开具处置建议书，

涉及整改事项 21 条、暂缓事项 5 条。对此，开具整改单 1

份、暂缓单 1 份，项目负责人违规行为记分 3 人次。

三、总体评价

从工程巡查情况来看，全区建筑工地质量安全总体上有

序受控，参建各方建设行为基本规范到位，春节节后复工复

产自查自纠落实认真，建设单位安全首要责任意识不断加

强，关键岗位管理人员考勤率较往年有明显提升，建设单位

安全首要责任落实明显提升，安责险落实度显著提高。但仍

存在材料质量管理不细致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不深入，现场

防护动态完善不严密、管理人员配备、到岗履职不到位等。

总体相符率统计

质量相符率 安全相符率 市场相符率 总相符率

74.56% 83.99% 83.09% 81.8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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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主要问题

（一）质量方面

PC 结构：预制构建未按规定落实进场验收。

钢筋工程：箍筋间距大于设计值或明显大于规范要求，

局部钢筋偏位或安装不牢固。

混凝土工程：试块弄虚作假，制作不规范、台账不完整。

钢结构：个别安装部位与设计或施工方案不符，防火涂

料存在局部缺漏。

基坑工程：局部放坡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工程验收：隐蔽工程、分部分项工程未经验收已进入下

一道工序。

材料进场检测：主要结构性材料未送样检测、未取得报

告，其他材料未送样检测、未取得报告（砌块、砂浆、幕墙、

门窗、防水等）。

（二）安全方面

安全首要责任：建设单位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主管或

安全主管履职不符合规定。

管线安全保护措施：建设单位未落实施工范围内“管线

监护交底卡”

危大工程专项方案编制、论证：危大工程监理细则未按

专项要求编制。

危大工程及安全设施验收：危大工程验收结论与实际情

况明显不符已进入下一道工序；非危大工程未按规定验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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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下一道工序。

危大工程监督：危大工程实施期间，施工、监理单位未

进行全过程监督巡视、监督巡视资料不全。

预防高坠及临边防护：未在施工前编制预防高处坠落专

项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落实；个别临边、洞口、电梯井等未

按规定设置防护设施，或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。

临电工程安全：未落实阶段验收；个别临电不按规定接

线或使用。

特种人员持证上岗：幕墙或钢结构安装高空作业人员、

脚手架安拆作业人员无证上岗。

（三）市场方面

注册人员执业：专业分包项目负责人超执业规模标准执

业；注册建造师、监理工程师到岗履职存在问题。

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：施工单位安全员等关键岗位管理

人员配备数量不足，个别人脸识别考勤明显不符要求。

工资支付及用工管理：施工单位未按规定录入建筑工程

实名制信息；施工总包单位未执行实名制考勤数据上传或上

传明显滞后；一线作业人员超龄、高风险重体力作业人员超

龄。

五、行政处罚或项目负责人记分的突出问题

对参建单位的行政处罚：施工单位未及时调整和完善安

全防护措施；未按规定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；安排无证人

员登高作业等。

对项目管理人员的行政处罚：分包单位项目负责人超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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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范围或执业规模标准执业；不履行注册建造师义务、不履

行监理职责；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到岗履职等。

对项目经理、总监理工程师的记分：隐患排查治理不到

位；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；未核查特种作业人员资格

证书；超执业范围执业；不到岗履职；未按规定落实安全技

术交底；未正确履职被行政处罚或致使项目被开具停止施

工、局部暂缓施工通知单等。

六、下半年工作打算

一是持续开展工程巡查。继续运用“闵行区互联网+监

管”平台，坚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组织实施日常巡查，

适时开展进博会专项巡查、特殊类装修项目巡查、区级部门

联合抽查等。深化运用“四不两直”检查模式，真查问题、

深查隐患、严查责任、严格执法。

二是抓紧抓实安全管理。进一步强化建设单位安全首要

责任的宣贯和督促，为安全生产多构筑一条防线。进一步加

强重大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，助力推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。

持续压实主体责任，深查严处安全力量配备、管理人员履职、

现场防护设施以及预防高坠措施落实等。

三是坚持落实工作制度。坚持巡查制度，规范组织实施

程序，始终做到依法行政；坚持量化统计和信息反馈，深化

成果转化运用，促进日常监督管理；坚持信息公开，延伸宣

传教育效用，提升行业整体水平；坚持从严执法，严厉查处

行业问题，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；坚持廉政监督，保持内外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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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监督，确保执法公正有力。

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
2024 年 7 月 12 日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闵行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7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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